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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住院解答
（一）在校期间因病住院怎么办？
1、转诊：需住院者，参保学生持《市民卡》到校医保办（西区大活一楼）通过医保系统办理转诊手续（周一至周五办理）。节假日、双休日、寒暑假参保生可在南京市任意一家医保定点社区医院办理转诊手续。（急诊抢救不受此限制）

在相关医保定点医院门诊看病，不需要办理转诊手续。

2、就诊：持《市民卡》前往所转诊的医院就诊及办理住院手续。如就诊医院为专科医院（如胸科、脑科、妇幼保健院）不用办理转诊手续，可直接住院。出院时凭《市民卡》直接与医院结算自付部分。

3、登记入册：出院后持住院发票到校医保办办理登记手续。

（二）因实习、寒暑假在外地住院怎么办？
1、大学生异地实习及寒、暑假期间，因急诊住院可就近在当地医保定点医院就医，发生的住院费用先由个人垫付。

2、出院后将《市民卡》、住院发票、费用明细单、出院小结、门诊病历送至校医保办。在实习期间住院的还需提供学院相关管理部门开具的证明。

3、校医保办将材料送至南京市医保中心办理审核报销。

（三）新生或第一次参加南京市医保的学生，在医保卡未发下前如果住院怎么办？
1、如需住院，可选择南京市任意一家医保定点医院就诊，产生的住院费用先由个人垫付。

2、出院后将住院发票、费用明细单、出院小结、门诊病历送至校医保办。

3、校医保办将材料送至南京市医保中心办理审核报销。

（四）因住院周期长，在宁无人照顾，想回家住院怎么办？
1、必须在自己户籍所在城市住院。选择当地一家医保定点医院就诊，产生的住院费用先由个人垫付。

2、出院后将《市民卡》、住院发票、费用明细单、出院小结、门诊病历送至校医保办。

3、校医保办将材料送至南京市医保中心办理审核报销。

（五）因大病需在非南京、非户籍所在地住院怎么办？
1、办理登记手续：因病情确需转往外地医院就诊的，须由南京市或户籍所在地三级医院主任医师会诊，并填写《转外地就诊申请表》经医院医保办审核盖章后，到南京市医保经办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只可转北京、上海两地）

2、转外地就医发生的住院费用，由本人先行垫付。出院后将《市民卡》、住院发票、明细清单、出院小结、门诊病历送至校医保办。

3、校医保办将材料送至南京市医保中心办理审核报销。。

（六）因生产住院怎么办里报销手续？
1、办理登记手续：学生应在怀孕后分娩前将《市民卡》、结婚证（原件、复印件）、医院出具的相关检查报告、符合计划生育的相关证明、如生育第二胎的还需提供《批准再生育一个孩子生育证》等材料到校医保。同时选择一家定点医院作为本人分娩医院。校医保办将材料送至南京市医保中心办理登记手续。

2、生产时持卡到选择的定点医院分娩。出院时凭《市民卡》直接与医院结算自付部分。

3、登记入册：出院后持住院发票到校医保办办理登记手续。

（七）住院发票要原件还是复印件？
南京市医保中心要求凡住院报销提供的材料均为原件，且不退还。如果有学生同时买了商业保险，请留存复印件。

二、门诊大病相关解答
门诊大病范围：大学生包括恶性肿瘤放化疗、重症尿毒症的血液透析（含腹膜透析）治疗和器官移植手术后的抗排异治疗、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系统性红斑狼疮、精神病，共七种门诊大病。此类疾病不仅能报销住院费，还可报销后期门诊医药费。

1、提供材料及信息：（1）本市三级定点医院或专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2）主任医师签字同意的《门诊大病审批表》（空表到校医保办领取）；（3）一寸彩色照片一张（4）选择一家具备门诊大病定点资质的医疗机构（一般为三甲医院）。

2、办理准入手续：校医保办持学生提交的材料到市医保中心办理门诊大病准入手续，同时办理《门诊大病专用病历》。

3、凭《市民卡》和《门诊大病专用病历》到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就诊后凭《市民卡》直接与医院结算自付部分。

4、第一次参保学生在卡未发下前，可先申请《门诊大病专用病历》，后期产生的门诊医药费在定点医院先行垫付，之后将相关票据提交校医保办办理报销手续。

5、登记入册：出院后持住院、门诊发票到校医保办办理登记手续。

6、特别说明：《门诊大病专用病历》申请下来前产生的门诊票据，基金不予支付。参保人应在发现病情后，第一时间办理《门诊大病专用病历》。

三、零星报销的住院费（先由个人垫付的住院费）如何领取报销金额？
1、校医保办将材料交至市医保中心后有2个月的等待期。

2、校医保办通知学院“已下发住院报销学生名单及统筹金额”。学院相关老师通知学生本人。

3、学生本人凭《领款单》（院医保负责老师处领取、验收人处相关老师签字）、《市民卡》到校医保办领取《零星报销支付单》并盖章。

4、学生本人持《领款单》、《零星报销支付单》到财务报账领取统筹基金。

四、发生校内意外伤害怎么办？
在校园内发生的意外伤害所产生的门急诊医疗费用按80%的比例给予报销。由学生申请，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签字盖章。由医保办统一时间办理。（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五、何种情况发生的医疗费用，基金不予支付？
  1、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费用；

  2、中断缴费期间发生的费用；

  3、未经定点首诊医院办理转诊手续发生的费用；

  4、未经批准、备案的在外地就医发生的费用；

  5、居民医保用药和医疗服务目录外的费用；

  6、计划生育手术费用；

  7、参保大学生本人违法违规所致伤害；

  8、自杀、自残；

  9、出国、出境期间；

  10、整形、美容手术；

  11、有第三者赔偿责任的交通事故、医疗事故、药事事故等；

  12、其他不符合居民医保规定支付范围的，如保胎、流产产生的费用等。

六、参保中断后缴费，有何影响？
大学生参保后由学校财务处在每年规定的时间内统一收取续保费，未在规定时间内缴费的视为参保中断或停保。

参保中断后续保的大学生，应在下一年度缴费期内办理参保或续保手续，自缴费次月起满6个月等待期后，方能继续享受居民医保待遇；中断缴费期间和6个月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居民医保基金不予支付，其在校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也由个人及家庭承担。

七、参保学生毕业后如何接续医疗保险
1、在南京继续就读的学生，在新进学校医保办办理续保，缴费时间以新进学校规定为准。

2、被用人单位录用就业的，应当随用人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为每月缴费，请务必在2011年8月31日前咨询单位相关人员并缴费，以避免医保中断。

3、灵活就业的（限南京市户籍），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为月缴费，续费在户口所在区居民医保中心。凡是应届毕业生在大学生医保待遇享受期结束次月即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南京市职工医疗保险的，不设6个月等待期，参保缴费的次月即可享受职工医保待遇。

4、未就业或无稳定工作的（限南京市户籍），符合居民医保参保条件，本人愿继续参加居民医保的，由本人携带户口簿、身份证到其户籍地所在的街道劳动保障所以“其他居民”身份办理居民医保续保手续。续费为年缴费，时间务必在8月31日前办理，以避免医保中断。

5、回原籍的，可到当地参加所在地的医疗保险。南京市医保卡不用续费，自动作废。

6、如果不在规定时间续保，会导致医保中断，再次缴费需要有6个月的等待期，且中断缴费期间和6个月等待期内发生的医疗费用，居民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